打出“查、溯、治、管”组合拳 潍坊昌乐系统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今年以来针对农村环境整治薄弱环节，从老百姓身边的小事抓起，打出“查、溯、治、管”组合拳，全方位推进农村环境排查整治，发现并整改60余个农村环境问题。

全面铺开，“查”有方向。昌乐县要求各乡镇按月对照农村黑臭水体、农村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整治和农村户用卫生厕所运行等方面开展自查，同时根据功能定位、区位特征，将乡镇进行“一对一”组合，按季度开展互查，在相互检验自查质量的同时，双向帮扶，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昌乐县成立专项督导工作组，聚焦“四大堆”、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等重点问题进行督促检查，以督导促提升，坚持“周调度、月通报、季观摩、年考评”，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

刨根问底，“溯”有重点。对全县所有行政村内村民主要集聚区适当向外延伸1000米区域内的水体开展专项排查，对黑臭水体进行动态管理，确保发现一处，整改一处。采用人工踏勘和无人机探查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卫星遥感监测点位，认真比对遥感经纬度确定水体位置信息，逐一进行核查，摸清现场真实状况。通过现场勘察、水样采集等方式，对疑似黑臭水体逐一开展透明度、溶解氧、氨氮等指标监测，以数据精准指导工作开展。对存在问题的点位制定整改方案，逐一落实整改，目前已排查黑臭水体点位30余个。

因地制宜，“治”有成效。对各镇（街、区）已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且采用集中拉运模式的村庄进行摸底，挑选合适行政村作为试点村庄开展水质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因地制宜选择治理模式和技术，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提升试点工作。针对排查出的“生活污水未纳管”、“污水管网破损”、“农污设施运行不正常”等问题开展全面整治，集中梳理因土地性质等客观原因暂时无法建设农污设施的自然村信息，积极寻求解决路径。对全县村庄周边、主要河流周边及主要支流沿河1公里范围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专业户及散养户进行排查整治，保持农村环境整洁。

立足长远，“管”有抓手。昌乐县政府印发了《昌乐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主管部门及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的责任主体，加强设施运维管理，确保实现“设施完好、运行正常、管理规范、水质达标”的目标。县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建、卫健、水利等部门联合制定《昌乐县农村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督查机制》，明确农村环境的重点关注领域、问题发现方式和督查结果运用，并设计制作可操作、条目式的自查、互查清单，实现“一表清”，减轻乡镇负担。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管护长效机制，形成县、镇（街）、村发现问题—整改问题—持续巩固的工作闭环，进一步巩固提升治理成效，提高群众满意度。

